
[bookmark: _GoBack]董事会多元化制度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或“ 公司”）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董事会，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与决策质量。董事会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一致认为，董事会成员应具备广泛的技能、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多元化的观点。这种多元化的背景能为董事会提供多维度视角，从而有力地推动董事会成员之间以及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同时，多元化政策亦有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监督效能，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彰显公司对包容性文化与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
根据董事会批准的公司治理制度，提名人选的审查和推荐综合考量了诸多标准，其中包括：
· 个人素养和特质、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取得的成就和在商界的声誉；
· 目前对能源行业或与公司业务相关行业的了解，以及与影响公司业务所在国内和国际领域的个人或组织的关系；
· 为董事会和委员会事务投入足够时间的能力和意愿；
· 个人的技能和个性与其他董事和潜在董事的技能和个性是否相匹配；
· 候选人在观点、背景和经验是否具有多样性；以及
· 是否符合适用法律和规则规定的独立性和其他资格。
公司承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从多个方面考虑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国籍、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文化及教育背景、专业经验、技能及服务年限。在全面评估上述有关因素后，提名委员会按董事人选的优势及可为公司及董事会作出的贡献，向董事会提出最终的委任建议。本公司每年对董事会多元化政策进行审阅，以确保其持续有效，并符合监管要求及良好企业管治常规。

